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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26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聚焦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民生保障。3月6日下午，十四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经济主题记者会，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完善中

国特色稳市机制建设，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精准有力打击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恶性违

法行为；将在创业板增设一套更加精准包容的上市标准；进一步突出再融资“扶优扶科”导向将现行

科创板、创业板的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进一步拓展到主板市场；深化细化高频量化交易监管，

依规则限制过度投资；严查严处蹭热点、炒概念、搞操纵等行为；巩固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

制建设，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

点评：

创业板深化三大方向改革，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吴清表示要深化创业板改革，一是拓展制度的包容

性和覆盖面，增设一套更加精准、更为包容的上市标准，加力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企业发展。

二是将科创板改革的有益经验复制推广到创业板，重点是在创业板推出对符合条件的优质创新企业，

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突破的企业实施IPO预先审阅、允许符合条件的在审企业面向老股东增资

扩股、优化新股发行定价等改革举措。三是全方位推动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质量，建立健全从推荐上

市、遴选审核到全过程监管的制度机制，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本次创业板改革是资本

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改革通过增设包容上市标准、复制科创板优质经验、强化全链条监

管三大方向，将直接增强对硬科技及新业态企业的包容性与吸引力。改革落地后，创业板定位更清晰、

制度更具竞争力，利好创新成长赛道估值修复与资金聚焦，也将强化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与地方产业

升级的支撑。

再融资改革精准发力，扶优扶科扩围主板。吴清表示要优化再融资机制，一是进一步提升制度规则的

包容性、适应性，优化战略投资者认定标准，便利社保、保险、公募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参与等。二是

进一步突出“扶优、扶科”导向，对于治理和经营规范、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质上市公司，大幅提升审

核效率；将现行科创板、创业板“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进一步拓展至主板，实施好放宽再

融资补流限额用于研发投入、缩短再融资间隔期等优化措施，更好支持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再融资。本

次再融资机制优化紧扣“扶优、扶科”与提升便利性两大主线。通过优化战投认定引入中长期资金、

推出储架发行，有助于平抑市场波动并引导理性融资。特别是将“轻资产、高研发”认定标准拓展至

主板，直指解决科技企业融资痛点，允许补流资金投向研发，将有效激活企业创新投入。此举在提升

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强化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预计将加速资本向优质科技创新主体集聚。

严监管信号持续释放，加速市场出清与优胜劣汰。吴清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严肃市场纪律，多措并举

提升财务造假综合惩防效能，推出上市公司监管条例，抓紧落地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严惩造

假，进一步加大对财务造假行为的查处力度，对第三方配合造假强化一体打击，严格落实造假公司强

制退市要求，破除财务造假生态圈。本次对于监管方面的升级，释放资本市场严监管、强治理、重出

清的明确信号，是新“国九条”精神的延续与强化。监管将从制度、打击、出清三端协同发力：推出

证券行业

标配（维持） 创业板强化新产业支持，扶优扶科导向扩围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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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及修订治理准则，旨在将公司行为约束在透明的法治框架内，从源头上压缩造假空

间；对财务造假与第三方协同造假实施全链条一体打击；严格执行造假强制退市，彻底破除造假生态

圈。此举将显著提升信披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加速市场优胜劣汰，利好优质龙头估值修复，显著增

强中长期资金入市信心，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基础，为价值投资与合规经营主体重塑清朗的市场生

态。

投资策略：结合2026年两会精神及证监会部署，证券行业投资需紧扣政策导向，建议关注三条主线：

一是具备投行业务优势的头部券商，创业板改革深化及主板再融资“扶优扶科”导向，尤其是IPO预
先审阅、储架发行的推出，将扩容IPO与再融资项目储备，头部券商凭借更强的项目甄别、定价与承

销能力，将获取更高市场份额。二是财富管理业务突出的券商，本次改革优化战略投资者认定标准，

便利社保、险资及公募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财富管理能力突出的券商可依托研究定价与交易执行

能力，拓展公募券结基金与私募基金托管外包规模。三是信用业务规模大的券商，随着市场“优胜劣

汰”加速及退市制度严格执行，券商凭借更强的风控模型与资本实力，在融资融券标的券筛选与股权

质押业务上将更为审慎，有望在行业洗牌中提升定价权。维持对证券行业的“标配”评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及利率波动风险；股基成交额大幅萎缩导致经纪业务收入下降；市场大

幅波动导致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变大；资本市场改革进展不及预期；公司治理机制变动

风险；信用违约风险；行业监管趋严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3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减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导

致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股票不在常规研究覆盖范围之内

行业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标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低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说明：本评级体系的“市场指数”，A股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参照标的为三板成指。

证券研究报告风险等级及适当性匹配关系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主板股票及基金、可转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市场策略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含退市整理期）等板块的股票、基金、可转债等

方面的研究报告，港股股票、基金研究报告以及非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投资者与证券研究报告的适当性匹配关系：“保守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低风险”级别的研报，“谨慎型”投

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低风险”的研报，“稳健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风险”的研

报，“积极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风险级别不高于“中高风险”的研报，“激进型”投资者适合使用我司各类风险级

别的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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